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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政府信息公开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县水利局编制了《通海县水利局信息公开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本《指南》将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情况及时更新。
政府信息公开分为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
一、主动公开信息
（一）公开范围
通海县水利局办公室牵头负责本部门的信息公开工作，具体公开信息范围参见我局编制的《通海县水利局网上信息公开目录》（以下简称《目录》）。需要获得水利政务信息公开服务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在通海县水利局政府信息公开网站（http://www.tonghai.gov.cn/thxzfxxgk/thxslj/）上查阅《目录》或者直接搜索信息，也可以到县水利局政务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咨询（通海县水利局办公地址：通海县礼乐西路31号）。
（二）公开形式
主要采取统一的政府信息公开网站平台公开及在当面受理点公开两种形式。
通海县政府信息公开网站通海县水利局信息公开网址：
http://www.tonghai.gov.cn/thxzfxxgk/thxslj/
通海县水利局当面受理点：通海县水利局行政办公室（地址：通海县礼乐西路31号，四楼行政办公室）
（三）公开时限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依申请公开的有关事项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根据自身需要，申请获取除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的相关政府信息，可以从“通海县政府信息公开网”下载并填写《通海县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向县水利局递交书面申请表。县水利局依照申请提供信息时，根据掌握该信息的实际状态进行提供，不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
（一）受理机构、时间、地点
信息公开申请受理机构：通海县水利局办公室
办公地址：通海县礼乐西路31号四楼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08:30-12:00，14:00-18:00）
联系电话：0877-3803885
电子邮件：thsljbgs@163.com
邮政编码：652700
（二）申请方式
1.当面申请：申请人携带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到通海县水利局办公室，当面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人提交申请后，本机关将出具接收回执。
2.邮政寄送申请：申请人通过邮政寄送方式提出申请的，请在信封上注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字样，邮寄至本机关受理机构。
3.政府网站申请：申请人进入通海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依申请公开”专栏，在线填写《通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信息公开申请表》提交申请。申请人成功提交申请后，请妥善保存流水号和查询密码，以便查询办理情况。
（三）申请所需材料
申请人须填写《通海县水利局信息公开申请表》，可在通海县水利局门户网站下载电子版本（附件1：（单位）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复制有效；不具备下载条件的，可向受理机构申请领取。
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应当真实载明下列内容：
1.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身份证明、联系方式；
2.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名称、文号或者其他特征描述，所需政府信息描述应尽可能准确、具体，以便行政机关精准查找；
3.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形式要求，包括获取信息的方式、途径。
（四）申请办理流程
本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予以登记，除可以当场答复的外，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需经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超过20个工作日。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自收到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作出补正，说明需要补正的事项和合理的补正期限。答复期限自本机关收到补正的申请之日起计算。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视为放弃申请，本机关不再处理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本机关征求第三方和其他机关意见所需时间不计入申请办理期限。（附件2：通海县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流程图）
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本机关根据下列不同情况作出答复：
1.属于已经主动公开的，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
2.属于可以公开的，向申请人提供该政府信息，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和时间；
3.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4.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
5.申请的政府信息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公开的，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如能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的，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
6.行政机关已就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申请人重复申请公开相同政府信息的，告知申请人不予重复处理；
7.申请公开信息属于工商、不动产登记资料等信息，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信息的获取有特别规定的，告知申请人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五）申请注意事项
1. 本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是，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本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收费标准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办函〔2020〕109号）执行。
2. 委托他人或组织代为申请的，需向行政机关提供委托证明、委托人和受托人身份证明材料。
3. 申请不符合《条例》有关规定的，向当事人说明有关情况，或者指引其向相关单位咨询或按其他有关程序办理。
三、监督方式及程序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对本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监督，并提出批评和建议。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本机关未按照要求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不依法答复处理或者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投诉、举报，也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